
1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事项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上层股权结构变动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并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收到了贵所《关于对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19〕第 4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财务顾问”）作为本次权益变动收购方的财务顾问，对关注函中涉及

财务顾问发表意见的事项答复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内容出现的简称均与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中的释

义内容相同）： 

 

问题四、请孙仕琪说明受让香港山田 51%股权的资金来源，直至披露到来

源于相关主体的自有资金（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

贷款；涉及融资的，请按不同资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

资金成本、期限、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以及后续还款计划（如尚无计划的，

应制定明确的还款计划）；收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资金的，请聘请

的财务顾问对其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

公司及其关联方或王志明资金用于本次收购等情形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同时，请说明孙仕琪截至目前的付款进展情况。 

【回复】 

（一）资金支付的协议约定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港币 3.51 亿元，付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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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主要包括： 

1、买方和卖方完成股份交割；2、股份交割后，双方配合完成（或促使其关

联方完成）如下事项：（1）刘平山其辞任香港山田董事；（2）刘平山辞任山田实

业法定代表人并签署相关工商变更文件；（3）更换山田实业现任三名董事；（4）

更换平潭发展现任三名董事；（5）香港山田、山田实业以及平潭发展的相关全部

证照、公章、文件和材料已经全部交付买方等。 

根据协议约定，上述前提条件满足后三个工作日内，买方孙仕琪先生应当支

付股份对价港币 3.51 亿元。 

（二）本次收购资金的来源 

孙仕琪先生本次股权转让的资金来源于其自筹资金，自筹资金的来源为其向

自然人谢炳的借款。谢炳具备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该部分借款资金均来自其个

人及家庭财富积累。孙仕琪先生已和出借方签署了《借款协议》，本次借款主要

信息如下： 

（三）相关承诺和说明 

根据孙仕琪先生及出借方谢炳出具的相关说明，本次孙仕琪先生受让香港山

田股权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

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或王志明资金用于本次收购等的情形。 

（1）孙仕琪先生具体承诺如下：“本人本次受让香港山田 51%股权的资金均

来源于本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对外募集的情

形，不存在任何结构化安排，不存在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王志明先生的情形，

不存在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王志明先生

为其融资提供抵押、质押等担保的情形，亦未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

借款方 性质 金额（港币，元） 期限 年利率 担保 

谢炳 个人出借 360,000,000 36 个月 5% 

上海合虚实业

有限公司为本

次借款提供连

带保证责任担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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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交易取得资金；本人本次受让香港山田 51%的股权不存在任何代持、信托持

股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任何导致代持、信托持股的协议安排，亦不存在任何潜在

法律纠纷”。 

（2）资金的出借方谢炳具体承诺如下：“本人本次借予孙仕琪先生的资金合

计港币叁亿陆仟万元（HK$360,000,000），均为本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

规，不存在任何对外募集的情形，不存在任何结构化安排，不存在资金直接或者

间接来源于王志明先生的情形，不存在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中福海峡（平潭）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王志明

先生为孙仕琪先生本次借款提供抵押、质押等担保的情形，亦未通过与上市公司

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本人本次出借资金事项不存在委托孙仕琪

先生代为持股的情形，不存在其他任何代持、信托持股的安排，亦不存在其他任

何导致代持、信托持股的协议安排；孙仕琪先生已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本次借

款事宜不存在任何法律纠纷或者争议”。 

（四）孙仕琪付款计划及还款计划 

根据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孙仕琪先生预计将于付款前置事项完成后三

日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根据《借款协议》约定，孙仕琪先生本次借款期限为三年，到期后将一次性

偿还本金及最后一年利息。孙仕琪先生计划归还以上借款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

于：（1）来自上市公司平潭发展的投资收益；（2）个人及家庭财产积累；（3）个

人及家庭财产金融资产变现；（4）其他合法合规方式所获资金等多项措施来确保

后续还款的资金来源。 

（五）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核查了孙仕琪先生及出借方签署的借款协议、出借方身份证明文

件以及双方出具的承诺文件，未发现孙仕琪先生本次受让股权存在对外募集、代

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或王志明资金用于本次收

购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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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福海

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事项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

页）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2 日 


